西安市阎良区市场监督管理局

关于1批次不合格食品核查处置情况的通告
现将涉及我区1家食品经营单位不合格食品核查处置情况通告如下：
西安市阎良区梁娜卤食店加工经营不合格的酱肘子

（一）抽检基本情况
不合格项目：亚硝酸盐（以亚硝酸钠计）    加工日期：2024年1月24日
（二）处置情况
该单位加工经营的酱肘子，亚硝酸盐（以亚硝酸钠计）项目不符合卫生部国家食药监管局关于禁止餐饮服务单位采购、贮存、使用食品添加剂亚硝酸盐的公告（卫生部公告2012年第10号）的要求，检验结论为不合格。由于现场检查和询问均未发现该单位采购和使用亚硝酸盐，综合考虑该单位加工经营的酱肘子亚硝酸盐（以亚硝酸钠计）  检出值为16mg/kg，小于腌制腊肉制品亚硝酸盐（以亚硝酸钠计）  检出值为≤30mg/kg等原因，未对该单位立案处罚，要求该单位加工日常食品加工管理、严禁采购使用亚硝酸盐，保障食品安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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